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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咬人”的赔偿责任谁来担？

主持人:

如今养狗的人越来越多， 由于饲养问题乃至狗咬人

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那么， 法律对于狗咬人的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如果

咬人的是没有主人的流浪狗， 责任又该由谁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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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业主

在小区被狗咬伤， 在无法查明狗主
人的情况下， 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

偿医药费等损失费用。 近日， 安徽
省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物

业公司因疏于管理， 未充分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构成合同违约，依法

应当承担 50%责任，赔偿原告医疗
费用等各项损失 2174.16 元。

张某和 8 岁的儿子小张是淮

南市八公山区某小区的住户。 淮南
市某物业公司是该小区的物业服务

企业。

2021 年 6 月 22 日中午 11

时左右， 小张放学回家时突然被从

楼道口窜出来的狗咬伤， 狗随后逃
窜不知去向。 小张的父母报警后将

小张送至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并住院
治疗 。 张某认为自己儿子被狗咬

伤， 系物业公司疏于对小区的管

理 ， 违反了物业服务合同的约
定，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张某遂

以小张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

物业公司辩称， 本案不属于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应当属于侵

权责任纠纷， 小张应当对饲养动
物的所有者提出索赔请求， 同时

物业公司也没有对小张进行特殊
保护的义务 ， 不应承担任何责

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民法典第
九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物

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
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 养护、 清

洁、 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

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

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
全。”

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方， 对

所服务的小区实施管理时， 应当维
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

关秩序，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淮南
某物业公司作为该小区的管理方 ，

疏于防范， 对小区内无人看管的狗

没有及时采取驱逐等措施， 导致小
张在小区公共区域内被狗咬伤。 作

为管理人， 物业公司未充分尽到安
全、 保障义务， 存在明显的管理疏

漏， 而这种疏漏与小张受伤之间具

有一定关联性， 物业公司已构成对
物业服务合同的违约。

原告母亲带原告放学回家经过
楼道符合小区居民的正常行为法则，

并无不当。 但考虑到狗的行为也存

在一定的不可控性。

因此， 法院酌定物业公司对原

告小张的损失承担 50%的赔偿责
任。

孩童小区内被狗咬伤 法院判物业公司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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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有安全保障义务

李晓茂： 如今， 有部分商场、

公园等场所已经允许宠物入内。

根据 《民法典 》 的规定 ， 宾

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

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

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

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因此， 如果在上述公共场所遭遇

狗咬 ， 其经营者 、 管理者就难辞其

咎。 如果狗是有主人的， 被侵权人可

以要求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和

狗的饲养人、 管理人共同担责。

如果狗是没有主人的， 那么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就需要单独承

担责任。

此外， 物业服务人对物业管理区

域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这是一

种合同义务。

如果物业疏于防范， 对小区内无

人看管的狗没有及时采取驱逐等措

施， 一旦有业主被狗咬伤， 就有可能

基于合同关系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当然， 这一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

赔偿存在一定的差别。

如果物业疏于防范， 对小区内无人看管的狗没有及时采取驱逐等措施， 一旦有业主被狗咬伤， 就有可能基于

合同关系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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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 发生狗咬人的事件

后， 如果确定狗是有主人即饲养

人、 管理人的， 一般来说由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

根据我国 《民法典 》 的规

定 ，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

轻责任。

违反管理规定， 未对动物采

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减

轻责任。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 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从上述规定来看， 一般来说

养狗首先需要遵守相关管理规

定， 包括当地的相关规定， 其次

是需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 最

后是不能饲养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

而从赔偿责任的承担来看，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 可能导致不

同的责任主体。

如果养的是 “禁止饲养的烈

性犬等危险动物”， 那么只要造

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无

论该损害是否是因为被侵权人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如果养狗违反了相应的管理

规定， 未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

损害的，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但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

减轻责任。

如果养狗时遵守了相应的管

理规定， 也采取了安全措施， 一

旦造成他人损害， 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

饲养人、管理人承担责任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和晓科： 如果是被流浪狗咬

伤， 责任由谁承担呢？

首先， 要看流浪狗是否属于

遗弃、 逃逸。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遗

弃、 逃逸的动物在遗弃、 逃逸期

间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动物原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如果能够查明流浪狗

是被遗弃或者逃逸的， 那么其饲

养人、 管理人需要承担责任。

但是， 大多数情况下流浪狗

已经难以查明是否属于遗弃或者

逃逸， 那么如果有人长期、 固定

地对其进行喂养， 也有可能需要

承担责任。

此前多地法院的判决显示，

如果有人长期、 固定地对流浪狗

进行投喂， 法院就认为形成了事

实上的饲养关系， 其应对该狗负

有约束和管理的责任。

无论系出于爱心之举还是出

于避免饿狗咬人的考虑， 投喂流

浪狗本身并无过错 ， 但其因长

期喂养而产生的对狗约束和管

理之责任不能因良好初衷而免

除。

当然 ，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

实务界 ， 对于长期投喂流浪狗

就被认定为 “饲养人 ” 而需要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不同的

观点 ， 对于此类判决也有所质

疑。

但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 类

似观点已经在多地法院的判决中

有所体现， 这就提醒人们， 即使

出于爱心而投喂 、 救助流浪动

物， 也有可能要承担动物损害的

责任。

当然， 偶尔的投喂尚不会招

致相关责任， 但如果是长期固定

的投喂， 导致流浪动物长时间在

固定地点活动， 就应该采取措施

防止发生动物伤人的危险， 否则

一旦发生伤人事件， 就可能要承

担责任。

喂养流浪狗也可能需要担责

如果是长期固定的投喂， 导致流浪动物长时间在固定地点活

动，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动物伤人的危险。


